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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、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

減排目標 策略行動 計畫時程 

相較基準年 2023 年度 
 短期目標設定維持升溫在 1.5°C。 
 到 2025 年，將範疇㇐和範疇二排放量較 2023

基準年減少 8%。 
 到 2030 年，將範疇㇐和範疇二排放量較 2023

基準年減少 46%。 
 配合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計畫 2050 年達到溫

室氣體淨零排放。 

1. 透過綠色採購，購買環保
標籤之基礎設施設備。 

2. 實施設施設備節能專案 

1.2024~2030 年度 
 
2.2030~2050 年度 

 

 


